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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彰化縣大村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代表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

臺灣省彰化縣大村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代表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候選人

選舉公報
彰化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

臺灣省彰化縣大村鄉民代表會第 21 屆代表第 3 選舉區缺額補選，經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3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舉行投票。茲依公職
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 條規定，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，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，如有不實，由候選人自行負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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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次 姓名 性別 出生地 學 歷 經 歷 政     見
出生
年月日

推薦
之政黨

相 片

賴
勝
山

57
年
3
月
24
日

男

臺
灣
省
彰
化
縣

無

大村國小。
大村國中。
曉陽高級商
工職業學校
。

一、爭取經費，充實地方基層建設，繁榮鄉
    里，造福鄉民。
二、協助社區加強環境綠美化，提升鄉民生
    活品質，為民服務，解決問題。
三、以民眾需求為優先，積極反映民意，為
    鄉民謀求最高福祉。
四、延續服務鄉里為宗旨。
五、善盡民意代表職責，確實監督公所施政
    品質與效率。

廣達防水工程負責

人。

彰化縣員林警察志

工協進會顧問。

大村鄉衛生所促進

委員會委員。

大村鄉過溝社區發

展協會第五屆代理

理事長，第六、七

屆現任理事長。

王
欣
文

55
年
12
月
1
日

女

臺
灣
省
嘉
義
縣

無
後壁高中畢
業。

服務民眾第一
落實環保綠化
提昇教育設備
關懷老弱婦孺
提高社區福利
路平燈亮溝通

92年度村上國小家
長會長。

鳳誼獅子會會長。

杏林慈善會、天恩

慈善會顧問。

大村後憲顧問、員

林市公所顧問。

29屆榮譽觀護人顧
問、大村婦聯會常

委。

陳
珮
琳

55
年
9
月
15
日

女

臺
灣
省
彰
化
縣

無
大興國中。
秀水國中。
國立員林高
中。

一、盡心盡力為鄉民服務，為民喉舌。
二、積極爭取經費推動地方建設、繁榮地方
    、謀求鄉民福祉。
三、督促鄉政推動，善盡民意代表職責，促
    進地方均衡發展。
四、爭取經費美化社區環境，充實各項設施
    ，提昇生活品質。
五、注重青少年身心健康，配合各社團經常
    辦理各項文康活動﹐提昇精神文化。
六、關懷弱勢，全力爭取照顧弱勢團體之權
    益及福利。

彰化縣廢棄物同業

公會常務監事。

第 1 5、 1 6、 1 7、
19、20屆游飛鵬代
表服務處特別助理

。

靜宜大學肄業。

賴
明
隆

57
年
8
月
28
日

男

臺
灣
省
彰
化
縣

無
大村國中
曉陽商工

1.監督鄉政，避免不必要的浪費。
2.全力爭取各項建設經費，造福鄉民。
3.建議十四公墓新建之納骨塔無償提供低收
  入戶，折扣回饋大村鄉民使用。
4.善盡民意代表職責，認真做事、用心服務
  、全力為鄉民來打拼。

不動產法拍。

房屋仲介。

賴
凉
雄

46
年
6
月
5
日

男

臺
灣
省
彰
化
縣

無
大村國小。
大村國中。

1.以奉獻鄉里的精神，為地方安定繁榮來打
  拼。
2.盡職做好村民與公所之間，重要的溝通橋
  樑。
3.關懷低收入戶及弱勢族群，爭取社會福利
  。
4.美化社區環境，提升住戶在地生活品質。
5.爭取經費建設地方，增進鄉民福祉。

2018 -2019大村獅
子會會長。

村上派出所民防義

警團團長。

大村分駐所警友站

顧問。

大村消防分隊顧問

。

大村後備憲兵顧問

。

村上國民小學顧問

。

大村救國團委員。

員大鳥園負責人。



廣  告

(一)投票時間：民國 108 年 3 月 23 日(星期六)上午 8 時起至下午
      4 時止。 
(二)選舉人資格：
    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 歲，即民國 88 年 3 月 23 日以前(包括
     當日)出生，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，在本選舉區內繼續
     居住 4 個月以上，即民國 107 年 11 月 23 日以前(包括當日)
     遷入設有戶籍，至民國 108 年 3 月 22 日繼續居住者，有本
     次選舉投票權。【上開居住期間，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，
     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。但於選舉公告發布（108 年 2 月
      12 日）後，遷入本選舉區者，無選舉投票權。】
(三)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：
    1.投開票地點(見投開票所一覽表)。 
    2.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、印章及投票通知單；未攜帶投
       票通知單者，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，於領票時告知
       發票管理員。 
    3.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，逾時不許入場，但
       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，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。選舉人應一次
       進入投票所投票，離開投票所後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。 
    4.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
       所，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 條第 1 項規定，處
       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 
    5.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
       。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 條第 2 項規定，處
        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    6.選舉人圈選後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，違者依公職人員
       選舉罷免法第 105 條規定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
       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。 
    7.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
       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，而不退出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
       免法第 105 條之規定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
       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：
      (1)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，不服制止。
      (2)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。
      (3)有其他不正當行為，不服制止。
    8.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
       具，自行圈選，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，不得逗留；如將
       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 條第
         1 項規定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  5 千 
       元以下罰金；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領
       得之選舉票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條第 8 項之規
       定，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。
    9.在投票所四周 30 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
       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
       第 108 條第 2 項規定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
       幣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。
   10.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(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
       式 7 之( 3 )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)：

        
  
     ※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，選舉票「蓋
        章」或「按指印」，無效。
(四)選舉票顏色:選舉票為淺粉紅色。
(五)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：
    1.圈選 2 人以上。 
    2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。 
    3.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。 
    4.圈後加以塗改。 
    5.簽名、蓋章、按指印、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。
    6.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。 
    7.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。 
    8.不加圈完全空白。 
    9.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。
(六)妨害選舉之處罰：
    1.妨害選舉罷免處罰(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 章有關規定)。
       第 93 條  違反第 55 條第 1 款規定者，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
                   ；違反第 2 款規定者，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；違反
                    第 3 款規定者，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。
       第 94 條  利用競選、助選或罷免機會，公然聚眾，以暴動破
                    壞社會秩序者，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；首謀者，處
                    無期徒刑或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       第 95 條  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，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
                   ，施強暴脅迫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，處無期徒刑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年以上有期徒刑；致重傷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
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有期徒刑。  
       第 96 條  公然聚眾，犯前條之罪者，在場助勢之人，處 3 年
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下罰金
                    ；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
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下有期徒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犯前項之罪，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，首謀及下手實
                    施強暴脅迫者，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；
                    致重傷者，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       第 97 條  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，行求期約或交付
                    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
                    競選活動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
                    科新臺幣 2 百萬元以上 2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，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
                    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競選
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者，亦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預備犯前 2 項之罪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，不問屬於犯罪
                    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
選舉投票有關規定： 第 98 條  以強暴、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
               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：
               一、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。 
               二、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、連署或使他人為罷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案之提議、連署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第 99 條 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，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
               正利益，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，
               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1 百
               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             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             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，不問屬於犯罪
               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 
               犯第 1 項或第 2 項之罪，於犯罪後 6 個月內自首者
              ，減輕或免除其刑；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
              ，免除其刑。
               犯第 1 項或第 2 項之罪，在偵查中自白者，減輕其
               刑；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，減輕或免除
               其刑。
第 102 條 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
                 刑，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下罰金： 
                 一、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，假借捐助名義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，使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，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行使。 
                 二、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，行求期約或交付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案有提議權人或連署權人，使其不為提議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署，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，不問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於犯罪行為人與否，沒收之。
第 103 條  意圖漁利，包攬第 97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、第 99 
                 條第 1 項、第 100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或第 102 條
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項各款之事務者，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
                 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1 百萬元以上 1 千萬元以
                 下罰金。
              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第 104 條 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，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
                 免案通過或否決者，以文字、圖畫、錄音、錄影
                 、演講或他法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，足以
                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 105 條  違反第 63 條第 2 項或第 88 條第 2 項規定或有
                 第 65 條第 1 項各款情事之一，經令其退出而不
                 退出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
                 20 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106 條  違反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3 萬元以
                 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。
                 違反第 65 條第 4 項規定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
                 刑，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。
第 107 條  選舉、罷免之進行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在場助
                 勢之人，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
                 10 萬元以下罰金；首謀及下手實施者，處 5 年
                 以下有期徒刑：
                 一、聚眾包圍候選人、被罷免人、罷免案提議人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、辦事處或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居所。 
                 二、聚眾以強暴、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妨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、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免案提議人、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進行。
第 108 條 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，處 1 年以
                 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 5 千元以下罰
                 金。
                 在投票所四周 30 公尺內，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
                 票或不投票，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，
                 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 5 千
                 元以下罰金。
第 109 條 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、開票而抑留、毀壞、隱匿、
                 調換或奪取投票匭、選舉票、罷免票、 選舉人名
                 冊、投票報告表、開票報告表、開票統計或圈選
                 工具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第 110 條  違反第 44 條、第 45 條、第 52 條第 1 項、第 2 
                 項、第 86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所定辦法中關於登
                 記設立及設立數量限制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10 萬元
                 以上 1 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                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 4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或第
                  3 項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 百萬元以
                 下罰鍰。
                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
                 50 條規定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；並得就該機
                 關所支之費用，予以追償。
                 報紙、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 51 條規
                 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名，法人或團
                 體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者，處報紙、雜誌事業
                 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 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 2 
                 倍之罰鍰。

                   違反第 53 條或第 56 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50 萬
                   元以上 5 百萬元以下罰鍰；違反第 56 條之規定，
                   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政黨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 52 條第 1 項、第
                   2 項規定者，依第 1 項規定，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
                   為人；違反第 53 條或第 56 條規定者，依前項規
                   定，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。
                  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，刊播競選、罷免廣告或委託夾
                   報散發宣傳品，違反第 56 條第 2 款規定者，依第
                   5 項規定，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。委託人或受委託
                   人為政黨、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，併處罰其代表人
                   及行為人。
                  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，或故意撕毀
                   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，處新臺幣 5 千元以上 
                   5 萬元以下罰鍰。
   第 111 條  犯第 97 條第 2 項之罪或刑法第 143 條第 1 項之
                   罪，於犯罪後 3 個月內自首者，免除其刑；逾 3 
                   個月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；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
                   ，減輕其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，虛構事實，而為前項之自首
                   者，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。 
   第 112 條 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 94 條至第 96 條、第 97 條
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項、第 2 項、第 98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其未遂
                   犯、第 99 條、第 102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其預備犯
                   、第 109 條、刑法第 142 條或第 145 條至第 147 
                   條之罪，經判刑確定者，按其確定人數，各處推薦
                   之政黨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 5 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                  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，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 271 
                   條、第 277 條、第 278 條、第 302 條、第 304 
                   條、第 305 條、第 346 條至第 348 條或其特別
                   法之罪，經判刑確定者，依前項規定處罰。
   第 113 條  犯本章之罪，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，從其
                   規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選舉、罷免事務人員，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
                   會或方法，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，加重其刑至 2 分
                   之 1 。
                  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 6 章之妨害投票罪，宣
                   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，並宣告褫奪公權。
   第 114 條 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，有下列情形之一
                   者，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
                   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，並依法處理:
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員。
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。
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。
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、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。
                   五、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，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排。
   第 115 條  中央公職人員選舉，由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督
                   率各級檢察官；地方公職人員選舉，由該管法院檢
                   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，分區查察，自動檢舉
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妨害選舉、罷免之刑事案件，並接受機關、團
                   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、告訴、自首，即時開始
                   偵查，為必要之處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前項案件之偵查，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
                   法警察條例等規定，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。
   第 116 條 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 6 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，各審
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法院應於 6 個月內審結。 
   第 117 條  當選人犯第 97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、第 99 條第 1 
                   項、第 2 項、第 100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、第 102 
                  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其預備犯或第 103 條之罪，經
                   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，
                   自判決之日起，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。
                  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，經改判無罪時，於
                   其任期屆滿前復職。
2.妨害投票罪(刑法分則第 6 章)：
   第 142 條  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妨害他人自由行
                   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，處 5 年以
                   下有期徒刑。
                 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   第 143 條  有投票權之人，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
                   利益，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，
                  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。
   第 144 條  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，行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
                   不正利益，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
                   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7 千元以下罰金。  
   第 145 條  以生計上之利害，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
                   一定之行使者，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   第 146 條  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，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
                   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，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                  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，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
                   權而為投票者，亦同。 
                   前 2 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   第 147 條 妨害或擾亂投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
                    5 百元以下罰金。 
   第 148 條 於無記名之投票，刺探票載之內容者，處 3 百元以
                   下罰金。

號   次

圈 選 欄 號 次 欄 相 片 欄 候 選 人 姓 名 欄

相    片 姓        名

投（開）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：
投(開)票所名稱
第0001投開票所 福天宮廂房(擺塘村擺塘巷 9 號)

擺塘社區活動中心(擺塘村擺塘橫巷1-1號)
過溝社區活動中心(過溝村過溝三巷 36-2 號)
過溝村集會活動中心(過溝村鎮安二巷 5 號)
村上國小學生活動中心(村上村中山路二段 242 號)

擺塘村1-8、11、19 鄰
擺塘村 9、10、12-18 鄰

過溝村 1、3、6-18 鄰

過溝村 2、4、5、19-22 鄰

村上村

第0002投開票所

第0003投開票所

第0004投開票所

第0005投開票所

投(開)票所地點 所轄村里或鄰名稱

所轄行政區域範圍：大村鄉擺塘村、過溝村、村上村。

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勿用私章 檢舉專用信箱：員林郵政310號信箱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：04-8323382 傳真電話：04-8377628

選前買票有企圖，選後當選必貪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檢舉賄選：0800-024-099 撥通按4


